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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一次你與朋友吵架的經過和結果，用比喻表達感受。
　　一次上體育課時，小美和我在操場練習投球。
　　小美把球往我的頭上丟，我當時來不及反應，擋也擋不住。算了！只是一次，所以我沒有理會她。但是，小美三番四次拿球丟我，我皺着眉頭，用手擋住她的球，大叫：「快住手！很痛啊！」我生氣得像從破裂水管湧出來的水柱，止也止不住。小美毫不在乎地張開雙手說：「只是跟你開玩笑，不用那麼兇。」

　　我左手叉着腰，右手指着小美，氣呼呼地說：「你給我打幾下，煞後跟你說，只是和你開個玩笑，可以嗎？」我憤怒得像一隻兇猛的噴火龍，嘴裏噴出紅紅的火焰。小美雙手叉在胸前，不甘示弱地說：「小器鬼！你不要碰我！否則我不會對你客氣的。」小器鬼？你才是！你對我不客氣，那麼我也會對你不客氣。我生氣得像活火山爆發，頭上冒出濃濃的黑煙。「哼！我告訴老師。」「說就說吧！我不會怕你的！」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我們都沒有想過要停下來。幸好，在場的同學連忙阻止我們：「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再吵了。」下課後，我一想到小美的樣子，怒火就湧上心頭。

　　隔了幾天，我們的氣消了。小美拿着一顆糖果向我道歉，我甜滋滋地收下這顆糖，說：「你不許再作弄我了。」大家也哈哈大笑起來。從這件事中，我體會了朋友之間開玩笑要適可而止，以免傷了和氣呢！
